成都市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年度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比选公告

为进一步加强法治化管理和服务的需要，现以公开方式进行比选法律顾问服务项目，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法律顾问服务项目。
（二）项目时间：服务期叁年。
（三）比选限价：每年服务费用最高限价人民币3万元。
（四）资金来源：自筹。
（五）项目服务内容：
　  1.日常法律咨询，为日常行为提供法律依据、法律建议或意见；
　  2.协助草拟、审查、修改日常业务、管理活动所需合同等法律文书；
　  3.应邀列席本单位重大决策会议，并就决策事项提供法律协助，提出法律建议或意见；
　  4.受托就有关事项代为进行非诉讼交涉，出具律师函或法律意见书；
    5.重大法律事项的律师团队法律意见的会商；
6.重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；
7.开展行业培训活动或其他形式的法治宣讲活动；
8.对其他必要的非诉法律行为提供法律支持。  
二、比选申请人单位需满足条件
（一）比选申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、经当地司法部门准许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分所，持有效的《执业许可证》；
（二）比选申请人信誉良好，且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（由比选申请人作出声明，格式自拟）；
（三）比选申请人须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由比选申请人作出声明，格式自拟）；
（四）比选申请人参与本项目近三年内，我单位、单位法定代表人均无行贿犯罪记录（由比选申请人作出声明，格式自拟）；
（五）比选申请人不存在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比选申请人，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”的情形（由比选申请人作出声明，格式自拟）。
三、比选申请人单位需提供资料
（一）比选申请人执业许可证；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；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四）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五）项目服务方案及报价单（格式自拟）；
（六）比选申请人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（格式自拟）； 
（七）比选申请人诚信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（八）比选申请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声明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（九）比选申请人无行贿犯罪记录的声明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（十）比选申请人与其他比选申请人之间不存在“控股、管理关系”的声明函（格式自拟）。
(十一）提供《信用信息报告》。
四、比选截止时间和联系方式
（一）比选文件提交截止时间：2023年7月28日16:00时
（二）联系方式：李老师84451090
五、评选及结果公布
本单位将在确定的评选时间进行现场评选,结果于评选后三日内公布。
按照附件1评分标准进行评标，得分最高者中选。
六、评分细则（详见附件比选评分表）
（一）综合实力（合计30分）
（二）服务资历（合计40分）
（三）价格评分（合计30分）

附件
法律顾问服务项目
比选评分表
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，具体评分标准和规则为：从综合实力、优势荣誉和价格三个部分评分因素由评标小组进行综合评分。 
	（一）综合实力
	30分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最高分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1
	比选申请人综合
实力
	20分
	
1、比选申请人注册律师人数超过100人得10分；高于50人少于100人得5分。少于50人不得分。
2、比选申请人为全国品牌性律所分支机构得10分；地方性律所得5分。
	

	2
	服务团队
专业能力
	10分
	1、团队内律师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人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
2、团队内无硕士研究生，最高得分为5分。
	

	（二）服务资历
	40分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最高分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1
	律所资质
	10分
	比选申请人的资质及其它荣誉优势。
	

	2
	服务方案
	20分
	1、 服务方案是否符合、满足比选单位的需求；
2、 服务方案内容的全面性、科学性。
	

	3
	比选申请文件规范性
	10分
	比选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文件数量是否符合要求；申请文件的内容及格式是否规范。
	

	（三）价格部分
	30分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最高分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1
	报价得分
	30分
	报价得分按照基价+偏离加（扣）法计算，各比选申请人的平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评标基准价为25分。超过基准价每1000元扣0.5分（以此类推），低于基准价每1000元则增加0,5分（以此类推）。最高得分为30分。
	

	比选总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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